
(公私機關/構)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合作備忘錄 

(公私機關/構)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為○○（例示：有效

運用雙方人力及資源，共同推展社會文化教育，持續促進彼此業務支

援及互動交流），特議定備忘錄如下，以為雙方合作之依據： 

 

第一條 合作範圍（如有細項得列附件）：（例示如下） 

一、雙方機關專業人員之業務交流及合作。 

二、研究、典藏、展示與教育推廣活動之相關交流及合作。 

三、檔案資訊資源之整合。 

四、雙方典藏之文物檔案交流。 

五、學術研究成果及公開出版品之交換利用。 

六、其他經雙方機關同意之交流與合作計畫。 

第二條 前條所定合作範圍之執行細節，雙方將另行協商訂定之。 

第三條 各項合作事務產出之研究成果、智慧財產權或獲取之機密資

訊，雙方同意另行簽署權益歸屬及保密協定。 

第四條 本備忘錄自簽約日起生效，有效期限○年（得為 3-5 年）；

期限屆滿前○個月（得為 3或 6個月），得辦理續約。 

第五條 雙方得經書面同意修改本備忘錄的任何規定。 

第六條 本備忘錄 1式 2份，由雙方各執 1份。 

 

 

      (公私機關/構)              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      (代表人職銜)               局長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

 

 

中華民國 ○ 年 ○月 ○ 日 

  

範本 



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與(公私機關/構)合作備忘錄 

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與(公私機關/構)為為○○（例示：有

效運用雙方人力及資源，共同推展社會文化教育，持續促進彼此業務

支援及互動交流），特議定備忘錄如下，以為雙方合作之依據： 

 

第一條 合作範圍（如有細項得列附件）：（例示如下） 

一、雙方專業人員之業務交流及合作。 

二、研究、典藏、展示與教育推廣活動之相關交流及合作。 

三、檔案資訊資源之整合。 

四、雙方典藏之文物檔案交流。 

五、學術研究成果及公開出版品之交換利用。 

六、其他經雙方同意之交流與合作計畫。 

第二條 前條所定合作範圍之執行細節，雙方將另行協商訂定之。 

第三條 各項合作事務產出之研究成果、智慧財產權或獲取之機密資

訊，雙方同意另行簽署權益歸屬及保密協定。 

第四條 本備忘錄自簽約日起生效，有效期限○年（得為 3-5 年）；

期限屆滿前○個月（得為 3或 6個月），得辦理續約。 

第五條 雙方得經書面同意修改本備忘錄的任何規定。 

第六條 本備忘錄 1式 2份，由雙方各執 1份。 

 

 

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             (公私機關/構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局長                     (代表人職銜) 

 

 

 

  

 

 

中華民國 ○ 年 ○月 ○ 日 
 
 
 
 

範本 



 (合作館)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  

   合作交流事項表 

建議合作範圍 合作推動事項 期程或週期 

一、 雙方專業人員之業

務交流及合作 

(一)互相支援活動場地 不定期 

(二)參與雙方重要活動 不定期 

(三)檔案之徵集鑑定、修護、

數位化技術與應用服務

等業務之交流合作 

不定期 

二、 研究、典藏、展示

與教育推廣活動之

相關交流及合作 

(一)邀請對方合作辦理年度

特展或展覽相關事宜 

不定期 

(二)邀請對方特展之移展展出 不定期 

(三)其他相關推廣活動之交

流合作 

不定期 

三、 檔案資訊資源之整

合 

(一)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

之合作 

如有新資料庫，適

時加入檔案資源整

合查詢平台 

(二)雙方全球資訊網等相關

網站資訊交流與連結 

每年 

四、 雙方典藏之文物檔

案交流 

(一)典藏文物借展 

(二)典藏複製品交換 

(三)國家檔案及文化特色檔

案資訊提供 

不定期 

五、 學術研究成果及公

開出版品之交換、

利用 

出版品、研究成果與文宣資

料之互贈 

不定期 

六、 其他雙方共同同意

之交流與合作計畫 

其他合作交流計畫 不定期 

 

附件 
(參考格式) 


